采购需求

一、项目名称：精神科1、2、3病室病房壁柜维修改造
二、建设单位：长沙市第三社会福利院（长沙市第九医院、长沙市精神病医院）   
三、建设地点：医院院内（长沙市雨花区曙光南路769号）
四、预算金额：96644.73元
五、资金来源：自筹资金
六、项目概况：
精神科1、2、3病室（3-7楼）原木质壁柜85个，因使用年限较久且病人人为破坏较多，大部分木质壁柜破损严重，已不能正常使用，既影响美观又与医院9S管理标准化建设不符。为改善病人住院条件，方便病人存放物品，拟将病房原木质壁柜进行维修改造。
七、建设内容及规模：
本项目改造内容包括：柜体板材拆除换新，门页拆除换新，活页五金、轨道拆除换新，柜体打磨翻新等。
八、建设工期：30日，自合同签订之日起算。
九、质量标准：
1、本工程质量符合现行使用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要求验收合格。
2、施工期间，应接受采购人的监督管理，遵守有关规定。
3、施工方因工程质量原因不能验收，必须进行返工并承担返工的费用，直到达到工程质量验收标准为止。如因施工质量不达标给甲方造成了损失，施工方应无条件照价赔偿。
十、工程保修
1、施工单位施工项目保修按国家住建委第80号《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规定的期限执行，由施工方承担其责任与义务。
2、保修期内施工单位须在规定时间内无偿维修完好，否则，由采购人自行安排维修，维修费在质保金中按实扣除。
3、保修期
（1）防水工程项目为5年；
（2）电气管线工程、给排水管道、设备安装工程为：2年；
（3）其他项目为：2年。
十一、编制依据：
1、依据《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 50500-2013），湘建价〔2020〕56号《湖南省建设工程计价办法》及2020年《湖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标准》、《湖南省装饰工程消耗量标准》、《湖南省安装工程消耗量标准》及其补充解释。
2、《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关于增值税条件下计费程序和计费标准的规定>及<关于增值税条件下材料价格发布与使用的规定>的通知》（湘建价〔2016〕72号及其相关附件，《关于发布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通知》（湘建价〔2016〕160号）。
3、长住建发【2020】103号长沙市住房与建设局关于调整新型智能环保渣土车运输和建设防尘计价规定通知。
4、湘建价[2022]146号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湖南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动态调整汇编（2022年第一期）》的通知。
5、材料价格按《长沙建设造价》2023年第二期发布的材料预算价及市场合理价格计取。
十二、付款方式
1、付款人：长沙市第三社会福利院（长沙市第九医院、长沙市精神病医院）
2、结算金额：最终结算金额以采购人委托的第三方造价咨询单位审核金额为准。
3、付款方式：无预付款，办理竣工验收后，经第三方造价咨询单位工程结算评审后支付至结算评审金额97%的工程款，预留3%作为质量保证金，待工程交付使用质保期满2年后（无质量问题及其他经济法律纠纷）无息付清;每次开具的发票金额应与每次支付金额一致。
4、因施工方原因导致工期延误，逾期竣工违约金的计算方法为合同金额的0.4‰/天。
十三、验收要求
1、验收条件：施工方须以实际的85个壁柜全部完成维修改造为达到验收条件，施工方不得以预算工程量已完成为由要求验收。
2、验收组织：由采购人组织验收活动，施工方负责在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如需要）。
十四、施工原则及单位要求
1、施工单位须具有家具类设计、生产安装能力（以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为准）。
[bookmark: _GoBack]2、施工单位必须严格执行国家、省或行业现行的工程建设标准，确保工程质量达到合格以上的验收质量。
3、施工单位须加强施工的组织管理，所有施工人员须遵守文明安全施工的有关规章制度，持证施工人员工作证上岗。
4、 施工单位必须推行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杜绝重大安全事故，避免一般性事故的发生。确保在施工中无人身伤亡和机械设备事故。
5、 施工单位应严格遵守各项施工工艺程序。施工前应编制严密的材料进场计划，保证施工用材料的供应和质量。
6、施工单位应针对每项具体的任务编制施工方案，对于不同的项目特点和工艺要求，充分利用空间操作有序施工，缩短施工工期。
7、 施工单位必须做好“施工准备，人员准备，技术准备，材料物资准备，资金准备”，切实履行好职责。
8、 施工期间，不能影响办公区域的上班秩序，否则，由此引起的停工、赔偿等后果，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
9、施工单位须加强安全生产教育，与安全有关的一切赔偿均由施工单位承担。
十五、施工人员要求
1、 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必须熟悉家具、板材制作安装等各工种施工程序和方法，并且在施工现场能及时协调处理施工过程中的各项工作。
2 、施工队员要整体稳定，各专业负责人要熟悉维修建筑情况，能够快速准确处理突发情况。
3 、规范施工队员言行举止和仪容仪表，做到文明施工。
十六、具体施工方案及要求
1、 施工方负责建筑材料到施工地点的全部运输，包括装卸及现场搬运等。
2、 施工方负责建筑材料在施工地点的保管，直至项目验收合格。
3 、施工方负责其派出的施工人员的人身意外保险。
4 、施工方应主动向采购人报检材料，并出具合格证明，采购人同意后方可投入施工。
5 、所有进场材料设备必须提供出厂合格证，并经甲方现场检验后方可使用。
十七、工程变更 
原则上工程不允许变更，当发生工程项目变更、工程量增减时，由工程负责人提交变更函，并以施工前、后照片及现场人员签证为准，变更总造价不允许超过合同金额的10%。   

对于上述项目要求，供应商应在谈判文件中进行回应，作出承诺及说明。

